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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浦欣家园四期保障房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8 月 26 日，南京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持召开南

南京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浦欣家园四期保障房项目的验收会。验

收组由南京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南京联凯环境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以及 3名特邀专家（名单附

后）组成。验收组查看了现场，听取了对项目基本情况和验收监测报

告的介绍，审阅了相关材料，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南京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名为南京市浦口区房地产开发

总公司，是南京市浦口区康居集团下属公司，南京浦口康居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居集团”）于 2014年 5月成立，12月中旬正

式筹备运作。2016年年初，南京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11亿

元人民币建设浦欣家园四期保障房项目，该项目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泰

山街道新马路西侧。目前已建成。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58351.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16093.03平方

米，住宅小区总建筑面积 128523.1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150678.03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65414.9平方米，地上建筑包括住宅 128523.1

平方米，商业区 13108.5平方米；幼儿园总建筑面积 5536.85平方米。

建设项目地块包含三部分内容，东侧沿新马路为商业用房用地，共 2

栋，1栋 1层商业楼，1栋 8层商业楼，东南角为配建 15班幼儿园，

内侧为 9栋 27层住宅楼。项目南侧为浦欣家园 3期，东侧为新马路，

马路对面为红公馆和万江共和新城小区，西侧为津浦铁路文化走廊，

北侧为 4S店。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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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于 2016年 8月由江苏智圆行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

成了《南京市浦口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浦欣家园四期保障房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于 2016年 9月 7日取得原南京市浦口区环境保护局批

复（浦环表复[2016]146号），该项目于 2019年 2月开工建设，目前

已建成。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110000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1041.09万元，

占总投资的 0.9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项目为南京市浦口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浦欣家园四期

保障房项目及其新建的各项环保设施（措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勘查，对照环评、批复以及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

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相

关要求，本建设项目的性质、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未出现

重大变动，不会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可纳入验收环境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次验收项目排水系统已实行“雨污分流”，产生的废水主要为

居民日常生活污水、商业用水、幼儿园污水、物业用水、社区中心污

水和绿化用水。幼儿园厨房污水经隔油池处理与居民日常生活污水、

商业用水、物业管理污水、社区中心污水分别经化粪池处理后接管至

市政污水管网。由于暂未交付，故无以上废水产生，隔油池已预留。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来自于汽车尾气、天然气燃烧废气以及油烟废气。

建设项目厨房均使用天然气为燃料，天然气为清洁能源，燃烧时产生

的废气污染物产生量及产生浓度均较低，对所在区域空气环境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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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小。居民住宅厨房油烟废气经居民自行安装的抽油烟机处理后

由每栋楼的专用油烟管道引至每栋住宅楼楼顶排放，幼儿园厨房油烟

废气经幼儿园自行安装的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由专用油烟管道引至楼

顶排放，对周边环境敏感点影响较小。汽车尾气通过地下车库排风口

排出，地下车库排风口远离人群呼吸带，并加强周边绿化。由于暂未

交付，故无以上废气产生，油烟管道已预留，抽油烟机和油烟净化装

置后期由居民幼儿园自行安装。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空调、增压泵、排水泵等设备噪声和交通噪

声。泵房和电机房采取隔声措施，并在通风进出口设置进出风消声器。

空调由入住居民自行安装，增压泵、排水泵等设备噪声除经过建筑物

墙体隔声外，再经距离扩散衰减，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临交通干

线一侧的住宅均采用隔声门窗来降低外界噪声对居民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建设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入住人员生活垃圾和幼儿园隔

油池废动植物油。生活垃圾采用垃圾箱临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收

集，隔油池废动植物油，由幼儿园和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监测效果

（一）废水

废水暂未产生，未进行检测。

（二）废气

废气暂未产生，未进行检测。

（三）厂界噪声

2022年 2月 18～19日，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各噪声源运行正

常。昼间东厂界噪声监测值范围 46.5 dB(A)～55.8 dB(A)，夜间东厂

界噪声监测值范围 42.4 dB(A)～44.9 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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